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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　　拙著民法研究系列丛书包括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》（八册）、《民法思维：请求权基础理论体
系》、《民法概要》、《民法总则》、《债法原理》、《不当得利》、《侵权行为》及《民法物权》
，自2004年起曾在大陆发行简体字版，兹再配合法律发展增补资料，刊行新版，谨对读者的鼓励和支
持，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　　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》的写作期间长达二十年，旨在论述1945年以来台湾民法实务及理论的演
变，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、促进台湾民法的发展。
《民法思维：请求权基础理论体系》乃在建构请求权基础体系，作为学习、研究民法，处理案例的思
考及论证方法。
其他各书系运用法释义学、案例研究及比较法阐述民法各编（尤其是总则、债权及物权）的基本原理
、体系构造及解释适用的问题。
现行台湾民法系于1929年制定于大陆，自1945年起适用于台湾，长达六十四年，乃传统民法的延续与
发展，超过半个世纪的运作及多次的立法修正，累积了相当丰富的实务案例、学说见解及规范模式，
对大陆民法的制定、解释适用，应有一定的参考价值，希望拙著的出版能有助于增进两岸法学交流，
共为民法学的繁荣与进步而努力。
　　作者多年来致力于民法的教学研究，得到两岸许多法学界同仁的指教和勉励，元照出版公司与北
京大学出版社协助、出版发行新版，认真负责，谨再致衷心的敬意。
最要感谢的是，蒙神的恩典，得在喜乐平安中从事卑微的工作，愿民法所体现的自由、平等、人格尊
严的价值理念得获更大的实践与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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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“民法”物权编制定于l929年，施行迄今已有80年，建立了台湾地区物权法秩序，明确产权制度，维
护人民的自由与尊严，有着重大深远的贡献。
为适应社会经济变迁，2007年修正物权编“担保物权”，于2009年修正“通则、所有权”部分。
为配合此项发展，特整理补充拙著相关著作，纳入最近判例学说，阐述物权法的指导原则、体系构造
及解释适用的基本问题。
    所有权发展的重点在于建筑物区分所有及共有制度，以规范公寓大厦的权利义务关系，调整共有物
的管理及分割机制，并明定共有物上债权约定的物权效力。
用益物权中的永佃权及典权业已式微没落，设定地役权的，亦属不多，突显了台湾土地利用关系的变
迁。
物权编修正草案预定增订农用权，以强化农地的使用，能否再现用益物权的功能，实值关注。
担保物权的修正明定最高限额抵押权，解决数十年来因法律不备法院造法的困难，由于抵押权的设定
已普遍使用定型化契约，将有助促进融通资金，活泼社会经济活动。
占有制度旨在维护社会平和秩序，为物权的基础，自1803年萨维尼发表著名的占有论以后，一直为民
法学的核心问题，因其有益于培养增进概念体系的法律思考方法，提升法释义的素养，特详为论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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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王泽鉴，1938年出生于台北，毕业于台湾人学法律系，获得过慕尼黑大学法学士。
曾担任德国柏林自由大学访问教授，并在英国剑桥大学、伦敦大学政经学院、澳洲墨尔本大学从事研
究工作。
现任台湾大学法律系教授。
专攻民法，主要著作有《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》(1－8册)、《民法思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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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第一章 总论　第一节 物权法的意义和性质　第二节 物权法体系　第三节 物权法的基本原则　第四节 
物权法的发展第二章 物权通论　第一节 物权的意义　第二节 物权的种类　第三节 物权的客体　第四
节 物权的效力　第五节 物权的保护第三章 物权变动　第一节 基本理论　第二节 物权行为　第三节 不
动产物权变动　第四节 动产物权的变动　第五节 体系构成及综合实例第四章 所有权　第一节 概说　
第二节 不动产所有权　第三节 动产所有权　第四节 共有第五章 用益物权　第一节 绪说　第二节 地上
权　第三节 永佃权——兼论农用权的立法　第四节 地役权　第五节 典权第六章 担保物权　第一节 概
说　第二节 抵押权　第三节 质权　第四节 留置权第七章 占有　第一节 概说　第二节 占有的基本理论
　第三节 占有的分类　第四节 占有的取得和消灭　笫五节 占有的效力　第六节 占有人与恢复请求人
的权利义务　第七节 占有的保护　第八节 准占有附录一 土地权状及登记誊本附录二 土地、建筑改良
物抵押权设定契约书附录三 台湾现行“民法”（物权部分）主要参考书目

Page 5



第一图书网, tushu007.com
<<民法物权>>

章节摘录

　　三、物权法与宪法　　（一）物权（财产权）在宪法上的保障　　1.“司法院”释字第400号解释
　　“宪法”第15条规定，人民的财产权应予保障。
所称财产权，包括物权、债权、智能财产权等具有财产价值的权利。
“司法院”释字第400号解释谓：“宪法第15条关于人民财产权应予保障之规定，旨在确保个人依财产
之存续状态行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处分之权能，并免于遭受公权力或第三人之侵害，俾能实现个人
自由、发展人格及维护尊严。
”应说明者有四：　　（1）人民财产权之所以应予保障，旨在实现个人自由、发展人格及维护尊严
。
易言之，即在确保个人在财产领域的自由空间。
　　（2）所谓“确保个人依财产之存续状态行使其自由使用、收益及处分之权能，并免于遭受公权
力或第三人之侵害”。
指财产权个别性保障，乃在肯定财产权系具防御性质，得对抗公权力侵害的基本权利。
　　（3）财产权个别性保障系以“财产权制度性保障”为前提，即立法者须本诸实现个人自由、发
展人格及维护尊严的意旨，在实体及程序上制定保障人民财产权的法律，以确保财产权的私使用性，
使权利人对其财产权得为自由使用、收益及处分。
　　（4）“民法”系为实现财产权制度性保障而制定的主要法律，并具体化于第765条，即“所有人
，于法令限制之范围内，得自由使用、收益、处分其所有物，并排除他人之干涉。
”关于排除他人的干涉，“民法”于物权编设有物权请求权，使个人免于遭受第三人之侵害。
关于法令对所有权的限制，涉及如何使个人财产权“免于遭受公权力之侵害”，则属违宪审查问题。
　　2.“司法院”释字第580号解释值得注意的是，“司法院”释字第580号于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约
满收回须补偿承租人等规定是否违宪问题，强调：“基于个人之人格发展自由，个人得自由决定其生
活资源之使用、收益及处分，因而得自由与他人为生活资源之交换，是宪法于第15条保障人民之财产
权，于第22条保障人民之契约自由。
惟因个人生活技能强弱有别，可能导致整体社会生活资源分配过度不均，为求资源之合理分配，国家
自得于不违反宪法第23条比例原则之范围内，以法律限制人民缔约之自由，进而限制人民之财产权。
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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